
城口县商务委员会2021年行政处罚决定情况

	序号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案件

名称
	违法企业名称
	主要违法事实
	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的内容

	1
	城商务特管执罚字〔2021〕3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三峡石油分公司葛城加油站涉嫌进行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案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三峡石油分公司葛城加油站
	2021年6月30日，县商务委执法人员在对中石化葛城加油站进行“建党百年大庆”节前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站存在以下行为：1.无工作人员在站房外进行加油操作导致车主自行加油；2.在自助加油过程中无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管或辅助；3.车主自行加油过程中余油漏出已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极易引发安全事故。该站的上述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指令并落实整改，该站的上述行为经调查予以证明属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之规定。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三峡石油分公司葛城加油站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处罚。

	罚款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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